消防安全作业指导书
1. 目的

为预防火灾发生，以及一旦发生火灾时能迅速组织人力物力，启用消防设施进行及时有效的扑救，减少损失，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。

2. 适用范围

适用于本集团的各生产工作场所、仓库、宿舍、食堂及公共娱乐区等的消防管理。
3. 职责

3.1 各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全面管理，专职消防人员监督落实。

3.2 各公司的各部门/车间负责人是该区消防安全责任人。

3.3 义务消防队负责组织对各部门/车间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训，提高消防安全意识。
4. 程序

4.1消防组织
4.1.1集团成立义务消防队。具体人员名单详见公司文件：《关于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通知》。

4.1.2按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确定各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消防责任人， 落实管理部门消防工作。
4.2消防设施及检查
4.2.1根据政府管理部门的要求配置消防设施，由义务消防队每月1次组织对消防设施的完好状态进行检查，做好记录，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进行整改。

4.2.2 检查中发现消防器材有被使用过或丢失，但未向公司报案，集团（公司）安全领导小组责成责任公司（部门）进行调查，向集团（公司）安全领导小组提交书面的调查报告。并由责任部门负责补充被使用或丢失的消防器材。

4.3安全培训
4.3.1新入厂员工在入职培训时，由集团管理中心进行消防安全教育。

4.3.2 义务消防队每年最少进行一次消防演习， 演习内容是摸拟报警、人员疏散、物资转移、灭火抢险等，演习结束后进行总结，并记录存档。

4.4灭火器材选择

购买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灭火器材使用。

4.5危险品管理

4.5.1设立危险化学品仓库，配置防火规定器材，集中、分类、分柜存放危险化学品。

4.5.2 对危险品管理参照《危险化学品控制程序》执行，并由安全员监督执行。

4.5.3 落实责任由专人负责管理。
5. 相关文件

《危险化学品控制程序》

《关于调整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通知》
6.环境记录

《消防器材检查记录》

安全生产问题（隐患）整改通知单》

